
附件11

100年工商及服務業普查特別偏遠地區交通費申請單

　　　　　　　工商及服務業普查所               　　 

調  查  地  區 申 請 補 助 數 量

普 查 員

姓    名 鄉（鎮、

市、區）
村（里）

交通困難情形

（詳見說明2） 家數一

（家）

單價一

（元）

家數二

（家）

單價二

（元）

合 計

（元）

審核意見

指 導 員 普查所總幹事 普查所主任

說明：1.本申請單經核可補助者，填報「特別偏遠地區交通費領款清冊」後，一併報送本處備查。

2.交通困難情形請參閱經費收支標準與處理作業。

3.申請僱船船資者，需檢附收據送核。


